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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

	1
	荧光光谱仪
	1套
	是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采购需求书中标注“★”号技术条款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视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技术规格
第1包 荧光光谱仪


（1） 技术要求：

1. 工作条件：
1.1 工作电压：单相AC 220V (±10%)/50Hz
1.2 环境温度：22C ± 10C；
1.3 相对湿度：< 80% 无冷凝
1.4 环境空气：无腐蚀性蒸汽，无密集灰尘暴露

2. 设备用途：
该仪器主要用于测试液体、粉末或者薄膜样品的荧光激发光谱、荧光发射光谱、同步光谱、三维光谱、荧光衰减谱、荧光时间分辨发射谱，变温光谱及寿命测试等。

3. 技术规格：
3.1光学系统结构：L型，配有透镜聚焦光路
3.2光源：
★3.2.1 除臭氧氙灯（集成式电源），功率≥450W，可以显示功率、电压、电流和使用时间；
3.2.2 脉冲激光器光源：波长448 nm ±8 nm，脉冲频率20MHz-20KHz，脉宽≤120 ps @ 10 MHz；
3.3信噪比：≥35,000:1，水拉曼峰测试，激发波长350nm，狭缝5nm，积分时间1s，计算公式为S/N=(I397-I450)/I4501/2
3.4激发单色器
3.4.1类型：对称型Czerny-Turner；
3.4.2三光栅塔轮结构，全软件控制转动；
3.4.3四个光源入口；
★3.4.4焦距：≥2×325mm；
3.4.6 光谱带宽：0-30nm；
3.4.7波长准确度：±0.2nm；
3.4.8波长重复性：±0.1nm；
#3.4.9最小步进：≤0.05nm；（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4.10内置电动滤光片轮消除高级衍射光；（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5	发射单色器
3.5.1类型：对称型Czerny-Turner；
3.5.2三光栅塔轮结构，全软件控制转动；
3.5.3两个检测器出口；
3.5.4焦距：≥325mm；
3.5.5 光谱带宽：0-30nm；
3.5.6波长准确度：±0.2nm；
3.5.7波长重复性：±0.1nm；
#3.5.8最小步进：≤0.05nm；（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5.9内置电动滤光片轮消除高级衍射光；（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6检测器：
3.6.1紫外可见PMT检测器；
3.6.2半导体制冷模块，工作温度-20℃；
3.6.3光谱范围：200-980nm；
3.6.4暗计数：≤100cps (-20℃)；
3.7	荧光寿命部分
3.7.1工作原理：时间相关单光子计数（TCSPC）测量；
3.7.2荧光寿命范围150ps-50us；
★3.7.3最小时间分辨率：≤306fs, 计算方法：最小测试时间宽度/最大通道数；（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7.4通道数256-8192； 
3.7.5检测器通道数（START）：3；
3.7.6检测器通道数（STOP）： 3；
3.8	大样品仓（大于40L），可以从顶部、侧面和底部进样；
3.9	样品室内包含液体石英皿支架及带有温度传感器的循环水出入口；用于保护探测器的开关；计算机控制的信号衰减器；
3.10液氮变温附件；
3.10.1 温度范围-196℃到600℃
3.10.2加热速率≥150℃/min
#3.10.3荧光软件可反控液氮变温系统，可以实现在荧光软件控制下自动测试一系列温度依赖的稳态和寿命光谱； （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11. 系统软件：
3.11.1采用单光子计数技术，实现单光子探测灵敏度；
3.11.2系统控制及数据采集分析软件，最大光子计数率：100MHz；
#3.11.3数据采集卡，具有计数、MCS和TCSPC操作模式，具有forward以及reverse双采集模式，同步兼顾时间分辨率以及采集速率；（提供软件截图证明）
3.11.4具有光色测量功能，诸如色坐标。

4. 产品配置要求
4.1荧光光谱仪主机：1套，包括：
4.1.1激发单色器（三光栅塔轮结构，标配自动滤光片轮）1个；
4.1.2发射单色器（三光栅塔轮结构，标配自动滤光片轮）1个；
4.1.3多功能大样品仓1个；
4.1.4标准液体样品池支架1个；
4.1.5电制冷紫外可见PMT检测器1个；
4.1.6包含全部操控测试分析功能的软件1套。
4.2功能附件，包括：
4.2.1前表面固体样品支架及附件1套；
4.2.2液氮变温附件1套；
4.2.3 448nm脉冲激光器；
4.2.4 石英比色皿1个；
4.2.5 固体粉末夹具2个。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无   
   
6.  技术文件：
6.1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电子版说明书。
6.2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备份。
6.3 提供电子版操作手册。
6.4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主体及主要附件的详细的操作、安装及调整说明书。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
1.1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1.1.1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的1个月内到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并提供技术咨询。
1.1.2 仪器到达买方所在地后，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周内卖方进行现场安装调试，并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技术指标。若1个月内无法达到技术指标，买方有权退货，此时卖方必须全额退回买方已支付的款项，同时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卖方免费提供全面安装工具，安装工程师技术服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安装调试过程中，工程师有义务对采购人讲解仪器操作及注意事项，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安装工程师须认真讲解和回答。
1.1.3 卖方、买方共同参加开箱检验，及时对货物数量、品种、型号、规格进行核对、检验，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短少，缺损，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双方代表应当场签署1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将作为买方在卖方有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卖方进行更换、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
1.2 质量保证：卖方保证所提供产品是全新的、其功能与指标满足制造商的技术标准，并保证无条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性执行标准，确保人身安全和劳动保护条件。
1.3 技术培训：卖方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应对用户技术人员进行设备工作原理、数据处理、调试、操作、仪器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的现场培训，直至用户学会为止。培训时提供完整的培训资料，包括使用说明书、工作原理图、数据处理、电气连接图、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
1.4 保修期：保修期至少为壹年，保修期自用户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范围为整机、附属设备及备品备件。如因客户原因未能及时安装调试，保修期从到货之日计起至少15个月。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导致仪器停用的时间，从保修期中扣除。保修期满前1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1.5 维修响应时间：如出现故障，在接到采购人维修服务的请求后，卖方应在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维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电话指导、远程调控和现场维修；需要现场维修的，卖方工程师应尽快到达仪器现场；当设备故障严重时,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解决问题。
1.6 软、硬件升级：卖方应向用户提供仪器软件终身免费升级服务，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收取成本费。

（三） 订货数量：
1套

（四）交货日期和交货地点（项目现场）：
合同生效后5个月内。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五）付款方式：                                         
对于国产产品，100%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支付；
对于进口产品，采用即期不可撤消信用证等国际贸易支付条件支付：
90%凭到岸运保凭证支付；
10%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支付。

（六）执行的相关标准
产品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